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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组织1.3万余名财会人员参加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

规划网络知识竞赛，提升会计人员凝聚力，树立行业清风

正气。

（四）强化会计科研项目管理。改革科研项目评审办法，

修订出台《四川省财政厅会计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组织开

展 2022年度四川省会计科研项目申报立项工作，经专家评

审新立项课题 20个，同时完成 2020年度和 2021年度项目结

题 14个。

（四川省财政厅供稿）

贵州省会计工作

2022年，贵州省会计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全省财政工作

会议部署要求，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提升会计管理工作水

平，为谱写新时代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强有力

的会计支撑。

一、贯彻实施会计准则制度

（一）宣传贯彻会计准则制度。利用财政厅门户网站、

微信工作群、专家咨询等多种平台，宣传《财政部关于印发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4号〉的通知》 《财政部关于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的通知》 《财政部关于印发〈农

民专业合作社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的

通知》 《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的通

知》 《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的通知》

等一系列会计准则制度，第一时间解答财会人员提出的问

题。举办 4期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线上培训班，全省行政事业

单位会计人员 8454人参加学习。

（二）推进企业会计准则制度落地见效。转发《关于严格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 2021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和重大问题会商机制，督导各地严格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扎实做好 2021年年报、2022年半年报工

作。督促市州财政部门定期报送准则实施存在的问题、并提

供准则实施典型案例，做好汇总梳理分析，及时向财政部报

送贵州省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报告。

二、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

组织开展 2021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

作，对全省 1万多家单位财务人员采用线上培训，培训内容

为“政策实务解读”“内控建设”“风险管理”“内控评价”等。

将内控报告编报操作视频在“贵州省财政会计网”及全省的

内控工作微信群和QQ群中发布，供广大填报人员学习参

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内控报告编报质量的审核，

切实提升报告质量，实现“以评促建”。

三、加快会计人才队伍建设

（一）组织 2021年度高级会计师、正高级会计师任职资

格评审工作。18名来自省内高校的会计学教授和企业财务

负责人组成专家团队参加集中评审工作。189人参与高级会

计师资格评审，17人通过正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149人通

过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按时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公示，

发放评审高级会计师、正高级会计师文件。

（二）组织 2022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中级和高

级资格考试报名及考务工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5月举办的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高级资格考试推迟到 8

月。原报名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人员 11.02
万人，经过退费、调出后为 10.79万人，5.97万人参考，1.63
万人通过。1018人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

598人参考，357人通过国家线（60分），74人通过省线（55

分）。原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 4.55万人，其

中贵阳市推迟到 12月初考试，经过退费后为 4.28万人，1.72
万人参考，3030人通过。

（三）有序组织会计高端人才培养。根据《财政部高层次

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贵州省组织行政事业单

位总会计师 7人和企业总会计师（财务总监）30人参加厦门

国家会计学院的学习，参训人员均取得培训证书。

（四）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做好会计人员咨询服务。

组织全省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学习、学分申报及审核工作。

通过电话、QQ工作群和政务信箱等平台及时反馈和解答全

省会计人员提出的问题，通过政务信箱及省财政厅OA系统

回复群众来信 266封。

四、规范会计中介行业健康发展

（一）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日常管理。依法做好会计师

事务所（含分所）及境外会计师事务所临时执行审计业务的

审批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注销备案等工作，根据“双公

示”工作有关文件，做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用信息报送

工作。全年办理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执业许可 21家，会

计师事务所（含分所）变更备案 39家次。

（二）推动会计师事务所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印发通知

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报备以及开展自查自纠报备工

作，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自查自纠报告机制，增强风险管

控能力，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和审计质量。及时整理、汇总、

分析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自查自纠报告，监督会计师事务

所做好整改工作。

（三）加强监督管理，促进规范执业。加强日常监督管

理工作，实行行政审批受理、审查、决定相互分离制度。严

格按照《贵州省行政执法监督办法》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

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意见》等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做到检

查程序规范、检查信息公开、处理结果合规合法。加强事中

事后管理，严格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

法》，组织做好会计师事务所年度业务报备工作。

（四） 依法整治行业秩序。持续开展注册会计师行业“四

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对 16家“有照无证”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整改，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10家会计师

事务所完成整改工作。针对会计师事务所超胜任能力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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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随机抽取相关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开展检查，

并根据检查结果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会计师事

务所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内部质量控制，进一步提高

执业质量。针对代理记账行业存在的“无证经营”“虚假承

诺”等突出问题，组织各市县财政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全省对 2293家“无证经营”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对存在违

法违规的 1478家“无证经营”机构进行处理处罚，对通过

告知承诺方式取得代理记账许可的 231家机构实施监督检

查，对存在“虚假承诺”的 5家机构进行处理处罚。通过开

展整治工作，打击会计行业违法违规行为，净化了会计行

业市场，规范了会计行业秩序，促进了会计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贵州省财政厅供稿）

云南省会计工作

2022年，云南省会计管理工作以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和财政中心工作为核心，紧紧围绕“整顿行业秩序、建设

法规体系、促进健康发展”工作主线，扎实推进作风革命效

能革命，规范财务审计秩序，强化行业监管，加强会计人才

队伍建设，推动会计准则制度实施，提升行业党建工作质

量，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突出专项整治，有效改善行业执业环境

严格依法检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随机抽

取 40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符合执业许可条件检查，抽取 36

家会计师事务所和 20家资产评估机构开展执业质量联合检

查，集体约谈 55名注册会计师。开展 508家代理记账机构

跨部门联合监管，责令发现问题的 187家限期整改，有效提

升行业执业质量。建立专项整治长效机制。开展全省注册

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和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挂名执业、

注册会计师超出胜任能力执业、会计师事务所“无证经营”、

网络售卖审计报告，代理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对 1774名执业注册会计师开展清理核实，督促 113

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整改，将 63名注册会计师转为非执业

会员，清理挂名执业注册会计师 169名，将超出胜任能力的

4户会计师事务所的 12名注册会计师纳入执业质量检查范

围，清理整治 17户涉嫌“无证经营”会计师事务所。158名

资产评估师转为非执业会员，注销资产评估师 43名。清理

“有照无证”代理记账机构 1861家，督促整改 1525家。对以

告知承诺方式申请并取得许可证书的 696家代理记账机构

进行检查，依法依规处理 95家。加强日常动态监管。完成

204家会计师事务所、2473家代理记账机构网络报备工作，

撰写行业发展分析报告上报财政部。对 2021年会计师事务

所符合执业许可条件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会计师事务所下达

整改通知，督促完成整改。受理反馈 11件会计师事务所投

诉举报事项。

二、突出服务市场，持续优化行业营商环境

在审批上做“减法”。实现会计行业“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在全省实施代理记账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

构设立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取消代理记账机构行政审批，将会计师事务所设立

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 25% 以内，降低开办成本，优

化营商环境。全年审批设立 13家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备案

81家、注销 14家、备案登记境外所从事内地企业境外上市

审计业务 6家，推动 11家入驻省投资审批中介超市，办理

注册会计师注册 116人、资产评估师登记 91人。在服务上

做“乘法”。优化“互联网 +政务”服务，推动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证书、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注册会计师证书

和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4个执业证书电子化管理，让群众少

跑腿，数据多跑路。配合做好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满

意率 100%。建立中小微企业“三服务”清单，搭建“中小微

企业财会服务平台”，发布会计师事务所和代理记账机构

名单、小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注册会计师行业专家团队信息、

小微企业会计实务“四讲”视频等，促进中小微企业提升财

务管理水平。

三、突出以人为本，不断提升行业队伍素质

周密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

2022年，全省报考会计专业初、中、高级资格考试、注册会

计师考试共 20.26万人，其中：初级资格考试报名 11.6万人，

合格 18428人，合格率 26.62% ；中级资格考试报名 55243

人，合格 4595人，合格率 18.18% ；高级资格考试报名 1648

人，合格 606人，合格率 64.33%。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报名 29802人，其中 ：专业阶段报名 23444人，合格 560人，

合格率 0.023% ；综合阶段报名 674人，合格 426人，合格率

63.2%。提供考试地点调转及退费服务。全省会计专业技术

初级资格考试退费 10990人，21980科次，退费 123.1万元 ；

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退费 40人，84科次，退费 4704

元 ；注册会计师考试退费 5684人，退费 122.7万元。提升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质量。制定年度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继

续教育培训计划，线上线下开展分层次、差异化培训。加强

会计人员诚信教育，开展注册会计师诚信宣誓，提高会计人

员诚信意识。全年共登记报备培训机构 13家，开展线下培

训 31943人次，完成继续教育登记 8.23万人，采集会计人员

信息 25138人。

四、突出高端引领，加力推进会计人才培养

推进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开展云南省企业类、行政

事业类 228名会计领军人才 4期网络直播集训，组织赴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集中培训 2期。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要求，有序推进云南省第三期企业类会计领军人才培养

选拔报名工作。开展高层次财会人才选拔。推荐 10名会计

人员参加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和财政部高层次财会

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中青年人才培养—行政事业班）选拔考

试，1人入选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1人入选财政部行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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